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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身份权的客体, 向有争议。有身份说,精神利益说, 法定无形利益说, 身份利益说,对方当事人说等等。

本文认为,身份权的客体具有多样性,包括人身 、物 、行为和智力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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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的客体是权利的指向对象,是权利所内含

的利益要素得以生发的根源(或称物质基础)和得

以具体实现的物质媒介。物权的客体是物,债权的

客体是行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智力成果, 如此等

等, 人们大多没有什么疑义。但是, 与此形成相反

对照的是,关于身份权的客体,则众说纷纭,迄无定

论,这种情况,极不利于身份权理论的建设与发展 。

因此, 笔者不揣浅陋, 发表意见, 以求教于大方之

家。

一 、现有学说述评

关于身份权的客体, 学者们同样有不同的意

见,依笔者所见,具体如下:

第一,身份说。该说认为身份权的客体就是指

人的各种身份, 在早期的法律,身份权的客体表现

为不平等的身份,现代民法则“转向以平等性身份

为权利标的” 。
[ 1]

第二,精神利益说。该说认为人身权法律关系

以特定的精神利益为客体, 人格权如此, 身份权亦

不例外。
[ 2]

第三,法定无形利益说。该说认为法律应保护

无形利益,无形利益应成为人身权的客体, 但其他

权利也包含无形利益,如果将无形利益作为人身权

的客体,未免过于宽泛且不具体, 因而应是法定的

无形利益为限。
[ 3]

第四,身份利益说。该说认为人身权的客体就

是人身利益,即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 身份权的客

体就是基于一定的身份所取得的利益, 简称身份利

益。
[ 4]

第五 、对方当事人说 。该说认为身份权是存在

于一定身份之上的权利,因此身份权的客体为特定

身份关系的对方当事人 。
[ 5]

对于以上诸说,笔者均不能同意。具体分析如

下:

第一,身份是身份权产生的前提而不是身份权

的指向对象。例如,父母子女身份是亲权产生的前

提,但如果要实现亲权所确定的利益,亲权所指向

的就绝不是父母子女身份。再如,作者身份是产生

署名权的前提,但署名权指向的对象也绝不是作者

的身份而是作品。总之,身份是表征社会关系的概

念,而不是权利的指向对象, 不是权利所内含的利

益要素得以生发的物质根源(或称物质基础)和得

以具体实现的物质媒介 。因此,身份说不能成立 。

第二,对方当事人说是近现代以前的社会中不

平等的身份权法制的必然结果, 因为在那样的时

代, 身份权人对处于身份权之下的对象具有绝对的

支配权力,及至生杀予夺,例如父权 、夫权等 。但是

现代民法的发展已经抛弃了不平等性的身份权而

确立了诸多平等性的身份权,例如亲权 、亲属权等,

因此,对方当事人说显然已不合时宜。

第三,利益说, 无论是精神利益说 、身份利益说

还是法定无形利益说,都混淆了权利的客体与权利

的内容二者的关系, 没有认识到人身权是“以人身

所体现的利益为内容的”,
[ 6]
而不是以人身所体现

的利益为客体;身份权是以身份利益为内容, 而不

是以身份利益为客体。笔者认为, 如果承认“权利

乃法律所保护的利益”这一判断的话,那么就应承

认利益是权利的核心要素,而不可能是权利的外在

指向对象 。我们说物权的客体是物,知识产权的客

体是智力成果, 而不说物权的客体是物质利益,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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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的客体是智力成果利益, 其道理就在于此 。

为什么一到人身权领域,就要将人格利益 、身份利

益等作为权利的客体呢?

利益说中的法定无形利益说更是令人费解 。

首先, 该说将利益区分为有形利益与无形利益,认

为无形利益是“没有实体形态的利益” 。
[ 7]
但是,笔

者认为,所谓利益无非是对主体需求的满足或潜在

的满足(即现实的满足和将来可能实现的满足) ,这

种满足可能以有形的事物为媒介来实现,例如对物

的利用,也可能以无形的事物为媒介来实现, 例如

对名誉的享有 。但是,无论如何, 利益本身却都是

无形的,物的有形并不等于物质利益也是有形的,

有形的物也可能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因此对主体来

讲不会产生任何利益 。可见, 利益本无所谓有形与

无形之分,建立在这一分类基础之上的无形利益说

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法定无形利益说之中的“法定”二字更是

不通 。本来,法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法律实践活

动提供理论上的指引,即或者为立法活动提供理论

支撑,或者为立法活动提出理性约束。本着这样的

学术研究目的, 理论上就必须回答哪些无形利益可

以成为身份权的客体,哪些无形利益不可以成为身

份权的客体。但是, “法定无形利益”说却倒本为末

地将这一学术研究的任务交给立法者, 并以立法者

的规定为开展学术研究的起点,从而放任立法者恣

意规定哪些无形利益可以成为身份权的客体,哪些

无形利益不可以成为身份权的客体。这样的一种

理论思路,除了表明学术上的懒惰之外, 还能说明

什么呢?

二 、身份权的多重客体

笔者认为, 探讨身份权的客体究竟是什么这一

问题,仍需从权利客体的概念出发。如前所述,客

体为权利的指向对象,也就是说, 客体为权利存在

和实现过程中的作用对象 。据此, 身份权的客体就

应是身份权的指向对象, 是身份权的具体作用对

象。那么, 身份权的作用对象是什么呢 ? 笔者认

为,是人身 、物 、行为和智力成果等等 。对此,具体

分析如下:

第一,人身作为身份权的客体 。关于人身能否

成为权利的客体,向有争议。在古代社会, 不平等

的身份权法制,特别强调对人身的支配性 。因此,

随着近现代社会对人的主体性的张扬和身份权由

不平等向平等性的转换, 人身作为权利客体的理论

日渐受到了人们的质疑甚至抛弃。我国大多数学

者都认可人身权的客体为人身利益而不是人身, 大

概即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 笔者认为,人身不同

于人,人作为法律意义上的主体,当然不能成为客

体。但是,人身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而存在,

是可以成为客体的 。例如,在人格权领域,生命权

的客体是生命, 健康权的客体是健康,而生命和健

康,无非是从生理机能的角度来考察人身的 。再

如,身体权更是把权利作用的对象直接指向人身 。

在身份权领域,父母对子女的惩戒无疑指向子女的

人身,配偶间性心理的愉悦和满足,无疑也指向人

身。可见,人身是可以成为权利客体的 。
[ 8]
当然, 承

认人身为权利的客体, 并不意味着承认人身物性

化。人身作为主体人格的载体, 不是法律意义的

物, 法律上的物需具有非人身的属性。物与人身所

蕴含着的利益并不相同,在物与人身之上构造的权

利和权利的权能也不相同。因此,有关人身客体化

导致人身物性化的担心,是不必要的。那种坚持认

为在社会主义法中,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人身

都不能成为客体的理论是不正确的。
[ 9]

第二,物 、智力成果等财产作为身份权的客体 。

物 、智力成果等财产作为财产权利的客体自无疑

问, 但能否成为身份权的客体呢 ? 笔者认为, 诸多

事例说明它们是能够成为身份权的客体的 。例如,

亲权人可以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进行一定的管理

处分和使用收益, 这被有的学者称为“财产照护

权”,为亲权的具体内容之一,而这“财产照护权”所

指向的对象, 显然是未成年子女的财产 。
[ 10]
再如,

学者认为夫妻之间享有日常家事代理权,其中包括

处分特定财产的内容。我国《婚姻法》第 17条亦规

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 有平等的处理权”, 以

上这些权利所指向的客体仍然是财产 。
[ 11]

第三,行为作为身份权的客体 。行为作为债权

关系的客体, 已为公认。但行为能否成为身份权或

者其他权利的客体,仍需要进一步的讨论。笔者认

为,行为至少可以成为身份权的客体,承认行为构

成债权的客体,就不能否认行为也可以构成身份权

的客体。因为仅就身份权中的抚养 、赡养物质的给

付义务而言,亦被公认为债之一种,同一法律关系

中的同一给付行为,不可能从债权关系的角度观察

即为客体,而从身份权的角度观察即非为客体。此

外,其他情况也能够证明行为可构成身份权的客

体, 例如亲权,父母作为亲权人,可以对子女的人身

进行一定的惩戒 、行为进行一定的约束等 。反过

来,子女作为被亲权所保护的人,也可以请求亲权

人尽到周全的保护义务, 如生活照料 、情感慰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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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识教育等。以上所有这些情形, 无不指向父母子

女的行为。再如, 亲权人 、监护权人对未成年子女

或者被监护人所为的法律行为具有同意权,而这同

意权的指向对象,无疑是未成年子女或者被监护人

所为的行为。

综上可见, 身份权的客体并不是单一的,它具

有复合性,包括人身 、物 、行为和智力成果等等 。其

中,物作为身份权的客体,并没有特别的限制,凡为

民法上的物, 都可以成为身份权的客体 。因此,尸

体作为法律上的物之一种,自然可以成为身份权的

客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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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56页)通过设置必要的防火墙,建立健全

的网络管理制度来实现。定时进行数据安全备份 。

校园网络的安全问题,不仅是设备,技术的问题,更

是管理的问题。对于校园网络的管理人员来讲,一

定要提高网络安全意识, 加强网络安全技术的掌

握,注重对学生教工的网络安全知识培训, 而且更

需要制定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来规范上网人员的

行为 。

On the Security Control of Campus Network

Zhu Zehuai

( Loudi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Loudi Hunan, 417000)

　　Abstract:Digital campus has becomme the main purpos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college.As the main carri-

er of the construction , campus network has become the first problem.This paper put forwords some ideas on the securi-

ty of campus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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